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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後家園重建，應該是一項…

政府（或民間）組織主導的

交付鑰匙工程（Turn-key Project）

受災者主導的

鑰匙打造工程（Key Making Project）



 由政府（或民間）組織主導家園的設計、施工營

建，乃至於後續的驗收，以及竣工後的分配，再

把鑰匙交給受災戶。

 它，讓家園重建進度加速，但「父權心態」容易

引發反彈。

 住宅品質瑕疵常歸責於主導的政府（或民間）組

織。

交付鑰匙工程（Turn-key Project）



鑰匙打造工程（Key Making Project）

 由受災者主導，政府（或民間）組織與專業者站

在協力者的角度，協助家園的設計、施工營建，

乃至於後續的驗收。受災者，自己選擇並打造回

家的鑰匙。

 它，可能會讓家園重建進度變慢；但，透過協力

機制讓自己實現願望（重建或重購），不僅有助

於心理復原，也可以藉此建立社區的凝聚力。

 這樣做法會增加他們對重建結果的滿意度。



0206震災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進度（2016年2月13日）

5

42646255616459485合計

2302012023高雄市

40346235606259462臺南市

小計
資料
分析中

無須
張貼

黃色危
險標誌

紅色危
險標誌

小計

已評估未評估通報
件數
總計

縣市



震損建築物型態

 集合式住宅（公寓或大廈， 簡稱「集合住宅」）

 拆除重建○棟○戶。

 修繕補強○棟○戶。

 個別建築物（含連棟式住宅）

 拆除重建○棟○戶。

 修繕補強○棟○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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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損集合住宅拆除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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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集合住宅住戶多，存有狀況不明之差異性，有受災住戶選

擇原地重建，有住戶希望換個地方重建家園（以地易地，

易地重建），有住戶會想另購家園，也可能會有受災戶說

算了，不要重建也不要另購，就租屋去了！

 面對這種種可能，震損集合住宅已拆除者，其可能的重建

途徑包括：

 原地重建。

 易地重建。

 出售土地。（下下策，難度高）



重建途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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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損集合住宅拆除__原地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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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擬採原地更新重建者，建議主管機關依 《都市更新條例

》第七條規定，迅行將震損集合住宅所在建築基地範圍劃

定為都市更新地區，並指定為更新單元。

 採原地更新重建者，可依《都市更新條例》第十條規定，

自行組織更新團體實施都市更新事業（俗稱「自主實施」

），或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都市更新事業

（俗稱「委託實施」）。

 主管機關亦得依《都市更新條例》第九條規定，自行實施

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都市更新事業機構、同意其他機關

（構）為實施者，實施都市更新事業（俗稱「公辦都更」

） 。



震損集合住宅拆除__易地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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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擬採易地重建者，應以該集合住宅有因震災毀損致居民死

亡者，或其建築基地經評估無法以都市更新或其他方式辦

理重建者為限。

 建議主管機關依《都市更新條例》第七條規定，迅行將震

損集合住宅所在建築基地範圍（甲基地）及擬易地之基地

範圍（乙基地）分別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，並指定為更新

單元，再依第九條規定，合併數相鄰或不相鄰的更新單元

實施都市更新。

 建議將乙基地規劃開發區，並將甲基地規劃為暫保留不開

發區。至於，都市更新事業的實施可參考「原地重建」。



震損集合住宅拆除__出售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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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震損建築物拆除後，擬出售土地者，應以集合住宅擬原地

重建，或符合易地重建條件，惟因願意重建且參與分配者

未達百分之五十，經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出售土地為限

。

 建議主管機關依《都市更新條例》第七條規定，迅行將震

損集合住宅所在建築基地範圍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，並指

定為更新單元。

 出售土地的價格認定與分配，以土地所有權人與價購者合

意為原則。

下下之策，難度頗高！



集合住宅重建工具選項__都市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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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記住__
都更是重建工具的選項

不一定是增加容積、增高樓
層，可以減棟、減戶……



都市更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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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麼重建？人的問題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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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當震損集合住宅有「訴求廠商與國家賠償」時，最好成立

自救組織，與「訴求重建」的重建組織充分合作，不要相

互拉扯，甚至為了資源而怒目相視。

 不管是自救組織，或者是重建組織，都需要熱心且無私的

社區住戶出面籌組，擔綱組織後續運作。災後難以重建或

分崩離析的社區，往往就因為缺乏熱心且無私者願意出面

扛起責任，或因其有私心而得不到信任有關。

 就訴訟部分，該出面時就要出面，不要躲在後面等結果（

包括抗爭），或者等訴訟有結果，發現自己不在請求名單

，卻回頭要求「分配」~~我就不說是誰！



怎麼重建？人的問題之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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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重建部分，除了無私奉獻的核心幹部外，社區成員的態

度對於重建進程也影響甚鉅。若多數成員冷漠旁觀，雖無

礙更新進程，但潛在問題往往延後至計畫執行階段才發生

，且一爆發就難以收拾。

 相對地，若有社區成員動輒以監督之名，對重建組織運作

及相關重建計畫提出質疑，進而向外陳情或檢舉，不僅會

造成重建組織運作困擾，甚至打擊核心者及政府部門承辦

人員的士氣，導致計畫失敗。



怎麼重建？人的問題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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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此，重建組織核心幹部者對內維持組織的正常運作，爭

取社區成員參與及信任，對外建立與政府部門、專業者及

資金提供者的聯絡窗口，社區成員們積極、理性參與，並

坦誠相對等等，都是重建組織作為自力更新核心所不可或

缺的元素。

公開透明，不要「黑箱」！



怎麼重建？錢的問題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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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不管是原地重建或易地重建，只要賑災基金會與台南市政

府願意整合捐款，並參考前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

會利用民間捐款推動的「臨門方案」，積極作為。

 提供週轉性質的協助價款給參與重建分配的住戶，等到重

建完成後，再由受災戶向金融機構辦理優惠貸款，歸墊週

轉金。（重建補助另議）

 至於，不願或不能參與重建分配者，法律上該由更新會負

擔的補償費用及其所需工程費用，亦納入協助價款項目，

周轉給更新會，等到重建完成後，再對外銷售歸墊成本；

若有餘屋，則交付賑災基金會處理。



怎麼重建？錢的問題之一 再說一遍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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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留下來的，所有重建資金由賑災基金會無息提供。

 不要留下來的，土地由賑災基金會買下來，賑災基金會與

要留下來的一起重建。

 重建規劃、設計與工程發包，由受災戶組織而成的更新會

主導決定；並由賑災基金會委託原房地貸款最大債權金融

機構擔任管理銀行，並與建築經理公司搭配，協助社區辦

理更新重建計畫相關事宜。

 賑災基金會價購下來的餘屋，先交給社區更新會處分，賺

的歸社區，最終餘屋移轉賑災基金會。



怎麼重建？錢的問題之二 財務流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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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麼重建？錢的問題之三 合約關係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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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年，我這樣說…

23

只有不願重建的大樓、

沒有重建不起來的大樓。



震損集合住宅__修繕補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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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集合住宅有共用部分及其相關設施（必要性公共設施）震

損擬修繕補強者，應依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》第十一條之

規定，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辦理；或由主管機關依《

都市更新條例》第七條規定，迅行將震損集合住宅所在建

築基地範圍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，並指定為更新單元，辦

理整建及維護。

 震損集合住宅修膳補強的實施方式，可參考前財團法人九

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辦理之「協助受損集合住宅擬定修繕

補強計畫書方案」及「補助受損集合住宅辦理修繕補強方

案」。



附註：必要性公共設施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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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共用結構項目：

1. 結構系統（建築法第八條所稱之主要結構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

七條所稱不得為約定專用之共用之部分）之修復補強工程經費（

含基礎、柱、梁、版、剪力牆、外牆、隔戶牆）。

2. 因執行前款之修復補強工作而需先予以拆除再復舊之專（私）有

區域設備與設施之復舊修復工程經費。

 依法所應設置之公共空間與公用設備，因○二○六地震而受損之下列

項目：

1. 公共空間：含騎樓、樓梯間、中庭、開放空間、避難室、配電室

、化糞池、污水槽、貯水槽、屋頂、機房、停車場等。

2. 公用設備：因前述共用結構及公共空間修復補強所需連帶修復之

電梯、瓦斯管線、水電管線、電話管線等公共管線，及污水處理

設備。



三階段……
 第一階段

損壞現況調查

混凝土鑽心取樣

柱箍筋檢測

傾斜測量

樑底水準測量

受損前耐震能力分析

拆除重建或修復補強的

評估與建議

補強後耐震能力耐震評

估

 第二階段

結構分析（含補強後耐

震能力分析）

修復補強設計圖及施工

規範

施工程序與工作計畫

財務計畫（含補強費用

、監造費用等）

 第三階段

發包施工



實施流程



特色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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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秉持自助人助理念，分階段訂定住戶同意門檻，

鼓勵受損集合式住宅住戶站出來接受服務協助。

 循序補助，不會浪費資源。

 進度控管與經費控管二合為一。

 受災戶直接受惠且受惠程度明確。



加減參考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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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繕補強規劃設計、專案管理與技師簽證：

65棟、9,072戶、145,931,674元。

 自行修繕：55社區、7,331戶、認列費用

256,034,990元。

 協助修繕：39社區、5,483戶、工程費用

855,067,534元。

每戶平均負擔86,710元



震損個別建築物拆除__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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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震損個別建築物拆除後以原地重建為原則，亦可自覓其他

可建築土地重建，惟不宜要求提供土地供其易地重建。

 自覓其他可建築土地重建或另購家園者，其震損建築物所

在基地範圍欲出售時，必須自行處理。

 災區合法建築物，經各級主管建築機關認定係因天然災害

損壞，必須拆除原地重建、改建、修建，或於其他可建築

土地重建者，其申請建築執照時，得依《風災震災火災爆

炸災害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行政程序辦法》第五條規

定的簡化程序辦理。其他行政程序簡化參考第六、七條規

定。



震損個別建築物__修繕補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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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得委託經主管機關登記合格的營建相關顧問機構、財

團法人機構、專業公會團體，針對建築物修繕補強提供諮

詢建議，並作為後續補助的依據。

 震損個別建築物的修繕補強以所有權人自理為原則，並委

託開業建築師、土木技師或結構技師於工程竣工查驗施工

品質無誤後，予以簽證負責。

 震損個別建築物的修繕補強工程費用與專業簽證費可視重

建資源是否充裕予以補助。



補助與協力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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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標準之訂定應考量其造成重建選項
間之排擠效應，考慮爾後要求比照辦理
之後遺症。這種呼籲很難被接受，我還
是要說。即便，這已經是事實。



 重建周轉資金誰提供？

 協力團隊（更新計畫、建築師、建經公司）服務

費補助標準？誰補助？

 重建補助標準（每坪補助多少？按災前坪數？按

重建分配坪數？要不要設上限？怎麼設，例如：

依家戶人口數＋坪數）？誰補助？

 重建優惠貸款額度？利息補貼來源？

 誰價購不願參與重建者的產權並無條件參與重建

？

震損集合住宅拆除__原地與易地重建

33



 重購補助標準（每坪補助多少？按災前坪數？按

重購坪數？要不要設上限？怎麼設？例如：依家

戶人口數＋坪數）？誰補助？

 重購優惠貸款額度？利息補貼來源？

 放棄者是否補貼？怎麼補貼？按災前坪數？要不

要設上限？怎麼設？誰補助？

震損集合住宅拆除__另購家園或放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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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繕補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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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建築物修繕補強諮詢團隊委託費誰提供？

 集合住宅辦理必要性公共設施修繕補強所需之規

劃、工程、管理與監造費用：補助依據？補助成

數？誰補助？

 集合住宅專有部分之修繕補強工程費用與專業簽

證費：補助依據？補助成數？誰補助？

 個別建築物之修繕補強工程費用與專業簽證費：

補助依據？補助成數？誰補助？



提醒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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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盤點資源與需求
要瞻前顧後
要考慮公平性與可持續性
想好再說…



修法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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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因利息補貼額度未明確劃分各級政府之責任與分配原則，加上地方政

府財政能力相對薄弱，故修正原條文，明定利息補貼額度由住宅基金

提供。（修正第四十四條）

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總說明

38

「災害防救法」自民國89年7月19日公布施行，再於民國101年
11月28日修正部分條文，惟其內容對於攸關受災戶新舊貸款與

稅賦負擔顯少著墨。近日發生在台灣南部之震災，房屋毀損與

受災者無家可歸之情景再現。為化解受災戶於家園毀損之際，

仍得面對新舊貸款與稅賦之壓力，特參酌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

條例及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之相關規定，補充「災害

防救法」現行條文之不足，爰 擬具「災害防救法」修正草

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



2. 災民自用住宅毀損由原貸款金融機構承受其房屋或土地者，對該金融

機構予以利息補貼，並排除銀行法有關規定之限制。（增訂第四十四

條之一）

3. 為減低受災戶還款之經濟壓力，其於災前已辦理之擔保借款，得經合

意展延。展延期間之利息，應免予計收，並由政府予以補貼。（增訂

第四十四條之二）

4. 災區居民自政府或民間領取之各項救助金、慰問金或臨時工作津貼，

得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，並不得作為扣押、抵銷、供擔保

或強制執行之標的。（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）

5. 災區之土地及建築物，符合一定條件者，得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。（

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一）

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總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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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體恤災區居民，明訂暫免繳納裁判費與得命免供擔保為假

扣押等規定。（增訂第五十條之一）

7. 明定本次修正與增訂條文回溯自中華民國一○五年二月六

日施行。（增訂第五十條之二）

8. 為災害防救經費之需要，除優先調整當年度收支移緩濟急

支應外，得循特別預算程序辦理，不受預算法及公共債務

法之限制。

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總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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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金融機構，就

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金，予以低利貸款。

前項貸款金額、利息補貼額度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

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，利息補貼額度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

執行之，補貼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度及自行重建能力。

之一~利息補貼財源

第四十四條 中央災害防救委員會應儘速協調金融機構，就

災區民眾所需重建資金，予以低利貸款。

前項貸款金額、利息補貼額度及作業程序應報請中央

災害防救會報核定之，利息補貼額度由住宅基金提供，補貼

範圍應斟酌民眾受災程度及自行重建能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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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條之一 災區居民得經原貸款金融機構之同意，以其因災

毀損而經政府認定之房屋及其土地，抵償原貸款債務。

原貸款金融機構依前項規定辦理者，住宅基金得在前條所定

最高貸款額度扣除實際重建（購）貸款後之餘額範圍內，於原貸

款剩餘年限內予以利息補貼。補貼之利率由中央貸款主管機關視

金融市場房貸利率與金融機構議定之。

前項利息補貼之範圍、方式、程序、自用住宅不堪使用之認

定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

。

金融機構承受、處置第一項房屋或土地，不受銀行法第七十

五條、第七十六條及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二規定之限制。

之二~原貸款債務之協議承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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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四條之二 災區居民自用住宅經政府認定因災毀損致不

堪使用，於災前已辦理之擔保借款，其本金利息經合意得展

延之，展延期間之利息，應免予計收，並由住宅基金予以補

貼。其補貼範圍、展延期間、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

辦法，由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會商相關機關定之。

因本金償還期限展延致其放款期限超過三十年者，不受

銀行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之限制。

之三~本息展延期間免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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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八條之一 災區居民自政府或民間領取之各項救助金、

慰問金或臨時工作津貼，得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

。

災區之土地及建築物，符合一定條件者，得減免房屋稅

及地價稅。

前項之一定條件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

。

第一項之救助金、慰問金或津貼，不得作為扣押、抵銷

、供擔保或強制執行之標的。

之四~補助款免綜所稅與地價稅減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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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條之一 災區居民，因災致其財產毀損而受損害，提起

民事訴訟者，暫免繳納裁判費。

前項債權人聲請假扣押者，經釋明請求及假扣押之原

因後，法院得於必要範圍內，命免供擔保為假扣押，不受民

事訴訟法第五百二十六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之限制。第一

項債權人，聲請強制執行者，免繳執行費。

第五十條之二 第四十四條、第四十四條之一、第四十四條之

二、第四十八條之一及前條之規定，溯自中華民國一○五年

二月六日施行。

之五~暫免繳納裁判費與免供擔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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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三條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，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

，依法編列預算。

各級政府編列之災害防救經費，如有不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

施及災後之復原重建所需，應視需要情形調整當年度收支移緩濟急支應

，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條規定之限制。 。

之六~特別預算

第四十三條 實施本法災害防救之經費，由各級政府按本法所定應辦事項，

依法編列預算。

各級政府編列之災害防救經費，如有不敷支應災害發生時之應變措

施及災後之復原重建所需，應視需要情形優先調整當年度收支移緩濟急

支應，不受預算法第六十二條及第六十三條規定之限制。若有不足，得

循特別預算程序辦理，不受預算法及公共債務法之限制。其後不足部

分，則應循年度預算程序辦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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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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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一~~慰助金與租金

項 目 補助對象 發 放 標 準
慰助金（新
法規改稱：
安遷救助）

以災前戶籍登記為準，且實際

居住於受災屋的現住戶，由
戶長或現住人具領，未居住於
受災毀損住屋者，不予發給。

房屋全倒者每戶20萬元，房
屋半倒者每戶10萬元。（新
法規__安遷救助：戶內實際
居住人口以五口為限，每人
發給新臺幣二萬元。）

租 金 補 助
（第一年）

毀損（全倒或半倒）住宅的所
有權人，且設籍於該住宅
（未設籍者以切結書經村、里
長或幹事證明）。

每人每月三千元，一次發給
一年。

租 金 補 助
（第二年）

已核發租金有案的全倒戶、住
屋已拆除的半倒戶及低收入
戶、中低收入的半倒戶，確有
租屋事實，且訂有租賃契約。

依租賃契約所載實際租期及
租金補助，每戶每月最高補
助新臺幣一萬元，分二期發
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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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8年 9月21日行政院召開緊急應變會議，宣布「受災戶原有

房屋已辦理擔保借款部分，本金延展5年，利率減四碼，利

息展延6個月後繳付」。

 89年 2月 3日公告施行「921震災重建暫行條例」，擴大利息

展延期限與適用對象，且展延期間的利息總額得於借款存續

期間內分期攤還。

921震災經驗分享之二~~貸款本息展延

注意：利息展延，不是免繳利息，不要誤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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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三~~住宅融資機制

 150萬元以下免息，逾150萬元部分，固定年率2％；修繕貸款每戶

最高150萬元，固定年率2％。（九二一優惠融資）

 受災房屋原擔保借款利息由借款人負擔年利率3%，與原擔保借款

利息的差額申請政府補貼。（原房屋擔保借款利息補貼）

 受災房屋原購屋貸款餘額經原貸款金融機構同意承受，並由金融

機構於緊急融資利息補貼範圍內申請利息補助。（原購屋貸款協

議承受）

注意： 受災戶最高優惠總額度為350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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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四~~利息補貼誰負擔

921震災：「九二一優惠融資」與「原購屋貸款協議

承受」利息補貼由中央銀行負擔，「原房屋擔保借款

利息補貼」由特別預算支應。

回歸《災害防救法》後：依第44條規定「低利貸款利

息補貼額度由各級政府編列預算執行」。但，因未明

確劃分責任與分配原則，加上地方政府財政能力相對

薄弱，建議修正第二項，由已經法制化的「住宅基金

」負擔或災防主管機關編列預算執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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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五~~尊重在地的

 幾次災害下來，在地政府的應變能力都已經大幅

提升。民間團體進來幫忙救災、安置，甚至是後

來的重建，最好以尊重在地的意見及指揮為先，

不要以指導者自居；否則，最終將因衝突不斷而

懷怨離開。

 政府也好，民間團體也好了，要受災者填問卷、

對受災者訪調前，先想好自己要做什嗎？能做什

麼？不要今天這個來，明天那個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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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六~~受災者主導的重建

受災者是緊急事故的第一個反應者，也是重建期間非

常重要的伙伴。社區重建是件艱難的工作，透過協力

讓他們主導並完成重建，不僅可以讓他們實現自己的

願望，且可以貢獻他們的知識與技能。這些不僅有助

於心理復原，也可以藉此建立社區的凝聚力，並增加

他們對重建結果的滿意度。

》》》這不是理論， 921震災集合住宅與社區更新重

建就是秉持這個原則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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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七~~建立受災者聯繫網絡

》》》因應集合住宅與社區更新重建……
震損集合住宅住戶多，未來重建工作相當艱難，除了

即時建置受災戶資料（一戶一本，台南市政府已指示

社會局辦理）外，地方政府也要利用公權力取得的戶

籍與地籍資料，協助受災戶把社區住戶間的聯繫網絡

、社區重建組織與聯繫窗口建立起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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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八~~房屋稅及地價稅減免

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》第四十六條有規定：「災區內之土

地及建築物，依下列規定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…. 。」

《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》第十七條也有規定：「災區

內之土地及建築物，符合一定條件者，得減免房屋稅及地價稅

。」

》》 》這些，是不是在修正《災害防救法》時

，一舉列入。來不及修法，是否改以補助方式

辦理！因為震損後重建前，房屋滅失，土地無

法利用，減免是合理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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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九~~補助款與所得稅

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》第四十五條有規定：「因震災自政

府領取之慰助金、撫恤金、死亡補償、安置或其他補助費，得

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；其自民間領取之其他震災捐

助金等，每人每年合計數不超過二十萬元者，亦同。」

《莫拉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例》第十七條也有規定：「災區

居民自政府或民間領取之各項救助金、慰問金或臨時工作津貼

，得免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徵所得稅。」「救助金、慰問金或

津貼，不得作為扣押、抵銷、供擔保或強制執行之標的。」

》》》這些是否考慮列入《災害防救法》？是否有其

他權宜措施？或從寬解釋空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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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1震災經驗分享之十~~臨門方案

 921震災後，中央銀行於震災發生日即推出重建與重購優惠

融資政策。

 集合住宅住戶有的希望原地重建家園，有的就直接選擇另

購住宅，也有的乾脆就放棄，因為排擠效應提高了集合住

宅的重建難度。加上，有住戶傷亡的社區，提出「以地易

地，易地重建」的要求。

選擇重建的法令依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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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年，集合住宅更新重建的難題

 都市更新條例於八十七年十一月完成立法，相關
子法於八十八年五月制定；是一套全新的法令，
災區縣市政府全然沒有經驗。

 法定程序繁瑣，專業者不足，經驗也不夠。
 受災戶在震災後對專業信任度降低，親自參與重
建過程的意向明顯，但自辦更新重建的能力不足
。

地方政府、專業者、受災戶三者間的能力與互動
必須同步提昇，否則，重建的門檻是很難跨進來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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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，切磋如何辦理都更

 開辦講習與說明課程，同步提昇地方政府、專業
者、受災戶三者間對更新重建的認識與能力。

 補助集合住宅聘聘請專業者協助辦理更新重建所
需的服務費用。

 補助集合住宅（社區）都市更新會行政費用。
 每月舉辦更新重建經驗交流座談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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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路之後，前途坎坷……

 部份住戶已重購或沒錢重建而絕望退出。

 部份住戶同意更新，但不同意重建（樂見重建，

但不願參與分配）。

 不願或不能參與者的補償費與重建費用如何取得

？

若解決問題的速度無法追上放棄者的

腳步，時間將會讓集合住宅的更新重

建徹底崩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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兌現承諾化主動推出臨門方案……

提出臨門方案進階版，一肩扛起責任，喊出：

只有不願重建的大樓、

沒有重建不起來的大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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臨門方案2.0……

 集合住宅更新重建所有經費全部由921基金會無擔保提供，

80%無息、20%計息1%（計息時間6個月）。

 不同意重建者的產權由921基金會依都更鑑價結果予以價購

，並無條件參與分配。

 參與重建者，於重建取得產權後，申請921優惠貸款，歸墊

921基金會。

 重建後分配予921基金會的住宅交由社區販售，利潤歸社區

，最後餘屋交還921基金會。

面對「高風險」的質疑，殷琪董事長就堅定

表示：「不做，一定有被罵的風險，做了，

不一定有風險！」 62



臨門方案2.0……完整的協力機制

 社區自己找建築師、自己找規劃團隊、自己甄選營造廠商

、自己監工。（社區完全自主的概念）

 921基金會委託社區指定的建築經理公司與管理銀行（最大

債權銀行）執行營建、產權、資金與合約管理。經費由921
基金會支付！

 沒有市場上習用的擔保抵押與罰則約束，只有

遵循規範的運作機制及嚴守約定的誠信原則！

 總共融資周轉 81億5,132萬元（包含政府無償委

託921基金會代執行的30億），協助完成63棟大

樓5,174戶重建，沒有一位住戶賴帳不還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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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年（後記），

 不參與重建者，不論是另購或放棄，只有依都更

條例規定，取得土地補償費。

 參與更新重建分配者，於重建後由 921基金會補助

20萬元。

 重建或另購者，皆可申請中央銀行提供的 921優惠

貸款。

 為增加居住品質，鼓勵減棟減戶（與現今大談容

積獎勵完全不同），921基金會提供土地持分增加

的補貼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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